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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50,000
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0,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750,000股后的

119,2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

红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30,408,750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

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
司总股本*10股=30,408,750元÷120,000,000股*10股=2.53406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

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

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2534062元。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

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
0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750,000股后的股份 119,250,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0,408,7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

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将按

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未发

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50,000股后的

119,2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
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29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1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5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18

08*****595

股东名称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

股本*10股=30,408,750元÷120,000,000股*10股=2.53406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2534062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218号

咨询联系人：仰宗勇、单璐

咨询电话：0550-2201972；0550-2201971
传真电话：0550-2201971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Sheng Hu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
ited（以下简称“越南圣晖”）

本次担保金额

1,502.22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97,159.87万元

是 否 在 前 期
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09,298.27

93.54%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越南圣晖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于2026年5月与NEWEB VIETNAM CO.,
LTD签署《Neweb Vietnam Co.,Ltd彩钢瓦机房机电工程》的工程合约书，工程造价合计越南盾

57,900,000,000（含税），约为人民币1,502.22万元，工程自验收合格后保固两年，本公司对于合

约中越南圣晖所负的一切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预计保证期限为2026年5月20日至2028
年7月31日，最终保证期限以实际验收日期开始计算的保固期间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预计担

保总额度的议案》，同意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其中对越南圣晖担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股东

会同时授权董事长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预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法人

Sheng Hu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控股子公司

圣晖集成持有越南圣晖 36.36%股份，圣晖集成全资子公司 Acter Interna-
tional Limited持有越南圣晖63.64%股份

曾文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0102264812

2007年5月2日

Floor 8, Hapulico building, No. 1 Nguyen Huy Tuong, Nhan Chinh
ward, Thanh Xuan district, Hanoi, Vietnam

550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越南地区洁净室工程业务的开展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
计）

35,409.96

15,434.20

19,975.76

13,137.63

1,782.61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42,561.29

24,073.49

18,487.80

63,799.11

5,442.8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保证人：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发包方）：NEWEB VIETNAM CO.,LTD
乙方（承包商）：Sheng Hu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2、担保额度：VND57,900,000,000（含税），约人民币1,502.22万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为越南圣晖所负的一切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责任期间：预计2026年5月20日至2028年7月31日，最终保证期限以实际验收日

期开始计算的保固期间为准。

6、是否有提供反担保：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越南圣晖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

理等方面实施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目前被担保方越南圣晖因业务发展需要，需本公司为工

程合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认为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

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求，为其工程合约提供担保，不存在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9,298.27万元，均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3.5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63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6-042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镇江经开区港南路401号经开大厦11层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1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明亮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李维波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03人，代表股份286,289,5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30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284,225,6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75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402人，代表股份2,06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6%。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86,157,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反

对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55,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189%；

反对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775%；弃权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0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86,081,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3%；反

对 1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8%；弃权 6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5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123%；

反对 14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449%；弃权 6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042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5,978,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4%；反

对 2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1%；弃权 38,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314%；

反对27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3%；弃权3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870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03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0%；反

对 2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弃权 35,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7998%；

反对2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898%；弃权3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10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136,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

对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7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820%；

反对7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26%；弃权7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585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04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

对 15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弃权 8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601%；

反对 15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391%；弃权 8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200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036,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8%；反

对 17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4%；弃权 82,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7610%；

反对 1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17%；弃权 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99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年度股东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成、赵小雷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2026年 5月 20日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

案》。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

报告》（众会字[2026]第 05232号），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361,731,247.68元，盈余公积为109,397,557.43元，资本公积为2,871,275,308.28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

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

109,397,557.43元及资本公积 252,333,690.25元，两项合计 361,731,247.68元用于弥补母公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累计全部亏损。本次公积金弥补亏损以母公司2025年年末未分配

利润负数弥补至零为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二、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
号）中“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将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

累计亏损，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0日起45日内，9:0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办理债权申报手续。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江苏省镇江经开区港南路401号经开大厦11层江苏大

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刘洁、石玫馨

联系电话：0511-88901009
电子邮箱：dggf2077@sina.cn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亚民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2人，代表股份744,051,51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9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736,414,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5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9人，代表股份7,636,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9人，代表股份7,636,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8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9人，代表股份7,636,
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9%。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47,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 5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8%；弃权 1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3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760%；反对 59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731%；弃权 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09%。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截止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033,46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 0.6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62,007,60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309,370,
406.24元结转至下一年度；公司2025年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3%；

反对 6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弃权 10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1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5821%；反对 6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72%；弃权 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41,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6%；

反对6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弃权8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26,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079%；反对 62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11%；弃权 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0%。

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何亚民先生、何佳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3,995,145股，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304,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4%；

反对6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8%；弃权8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884,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1487%；反对 66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68%；弃权 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5%。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37,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1%；

反对 58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弃权 13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22,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6542%；反对 58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47%；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结合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和2026年度实际审计业务情况及市场平

均价格水平确定审计报酬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35,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8%；

反对 5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6%；弃权 13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2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6267%；反对 58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40%；弃权 1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15,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1%；

反对6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8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0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3648%；反对 65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49%；弃权 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3,332,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3%；

反对 6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弃权 10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1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5782%；反对 6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72%；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张硕之律师和杨曦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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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244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于2025年12月21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6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

成审核问询问题，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

列问题进行了认真逐项落实和作出回复，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2026年4月3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了同步

更新,经更新的文件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80 证券简称：华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1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陈志雄

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

举陈志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生效。

截至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发出之日，陈志雄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陈志雄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

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28日、2026年2月13日公司刊登在指定披露信息的媒体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陈志雄先生的通知，其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

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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